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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⽣⾞禍對⽅違規⽐我嚴重，我是不是就不⽤負責了？談交通案件中的信
賴原則

⽂:陳昊謙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⾞‧交通  ‧ 2025-01-24

案例

A駕駛⾞輛⾏經交叉路⼝時，B忽然⾼速衝出，與A所駕駛的⾞輛發⽣嚴重碰撞，並導致B當場死亡。事後
調查發現，B有闖紅燈、超速的違規情形，倘若A有遵守交通規則，則A是否可以主張本件⾞禍是B違反交
通規則所導致，進⽽免除刑責？倘若A本⾝也有違反交通規則，是否會有不同的結果？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信賴原則？

所謂信賴原則，若套⽤到⾞禍案件，指的是參與交通的其中⼀⽅駕駛⼈，在⾃⼰有遵守交通法規的前提下，也
可以「信賴」對⽅或其他⽤路⼈同樣會遵守交通法規，進⽽可以放⼼地⾏駛於道路上，如果對⽅⾃⼰違反交通
法規⽽導致發⽣⾞禍，並因此受傷或死亡，那麼駕駛⼈就可以免除過失責任，⽽不會構成刑法上的過失犯
罪[1]。

⼆、什麼樣的情形可以主張信賴原則？

（⼀）駕駛⼈沒有違反交通法規

依照實務⾒解，駕駛⼈若想主張信賴原則⽽免除刑法上的過失責任，前提是⾃⼰在該次⾞禍中並未違反任何防
⽌危險發⽣的交通法規，畢竟如果連⾃⼰都沒有遵守交通規則了，當然也沒有資格信賴其他⽤路⼈會遵守交通
規則，因此若駕駛⼈在該次⾞禍中也違反了交通規則，即使違反的交通法規⽐較少、違規情節⽐較輕微，仍無
法主張信賴原則，只有在駕駛⼈⾃⼰已經遵守交通法規的情況下，才可以主張信賴原則，免除刑事過失責
任[2]。

（⼆）違反與交通安全無關的⾏政管理規定，可否主張信賴原則？

主張信賴原則的前提是，⾃⼰必須先遵守交通規則，才可以信賴他⼈也會遵守交通規則，但這邊的交通規則是
否包括駕⾞應攜帶⾏照、駕照等⾏政管理規定[3]？實務⾒解[4]認為，駕駛⼈違反的交通法規，必須是「防⽌
事故發⽣、與交通安全相關的交通法規」，⽽沒有依規定攜帶⾏照或駕照，跟事故的發⽣無關，這種規定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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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⽌事故發⽣的交通法規，即使違反仍有信賴原則的適⽤[5]。

相反地，如果駕駛⼈違反的是與交通安全相關的交通法規，例如：超速[6]、未注意⾞前狀況[7]等，此時駕駛
⼈也就不可以主張信賴原則來免除⾃⼰的過失刑責。

（三）駕駛⼈有沒有充⾜的時間避免發⽣交通事故？

不論是過去[8]或近期[9]的實務⾒解，均認為如果對⽅的違規⾏為已屬明顯或可以預⾒，且駕駛⼈當下有⾜夠
的時間可以採取相關措施以避免⾞禍發⽣（例如踩煞⾞、打⽅向盤閃避等），那麼此時駕駛⼈就無法主張信賴
原則，換句話說，縱然對⽅違規⾏為明顯，但仍必須是駕駛⼈來不及採取適當安全措施的情況下，才可以主張
信賴原則。

三、結論

回到剛才的案例，若A在該次⾞禍當中並沒有違反任何交通法規，且A沒有⾜夠的時間採取適當安全措施避免
⾞禍發⽣，那麼A就有機會可以主張信賴原則⽽免除過失刑責；反之，若A本⾝也有違反與交通安全相關的交
通法規，即使A違反的交通法規⽐較少、違規情節也沒有像B那麼嚴重，A仍不得主張信賴原則⽽免除過失責
任，仍可能會構成過失致死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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